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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， 對 其 準

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不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

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 
 

MTR CORPORATION LIMITED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
( 「 本 公 司 」 )  

( 於 香 港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( 股 份 代 號 ﹕ 66)  

 
 

於 2 0 1 5 年 5 月 2 0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 

投 票 結 果   
 
 

於 2015 年 5 月 20 日 舉 行 之 本 公 司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(「 週 年 大 會」 )上 ，主 席 要 
求 以 投 票 方 式 就 載 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 週 年 大 會 通 告 內 每 一 項 動 議 的 決 議 
案 進 行 表 決。 本 公 司 欣 然 宣 布 投 票 結 果 如 下 ﹕ 

 
 普 通 決 議 案 

票 數(%) 

贊 成 反 對 
1. 省 覽 本 公 司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

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、 董 事 局 報 告 及 核 數 師

報 告 。  

4,840,470,342  
(99.9987%)  

62,333  
 (0.0013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2. 宣 布 分 派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

末 期 股 息 。  
4,840,531,785 
 (99.9991%) 

42,220 
(0.0009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a) 重 選 錢 果 豐 博 士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16,312,988 
(99.5137%) 

 

23,537,305 
(0.4863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b) 重 選 陳 家 強 教 授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508,114,386 
 (93.1967%) 

 

329,087,941 
 (6.8033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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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 通 決 議 案 

票 數(%) 

贊 成 反 對 
3.(c) 推 選 方 正 博 士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38,425,193 

 (99.9563%) 
 

2,116,889 
(0.0437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d) 推 選 關 育 材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40,278,324 
(99.9951%) 

 

234,951 
(0.0049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e) 推 選 梁 國 權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35,803,232 
(99.9103%) 

 

4,343,641 
(0.0897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f) 推 選 李 李 嘉 麗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38,400,320 
(99.9571%) 

 

2,074,791 
(0.0429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3.(g) 推 選 鄧 國 斌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 4,840,214,958 
(99.9948%) 

 

250,979 
(0.0052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4. 重 新 委 任 畢 馬 威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 本 公 司 核

數 師 ， 並 授 權 董 事 局 釐 定 其 酬 金 。  
4,829,866,057 

(99.7793%) 
10,683,447 
(0.2207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5. 向 董 事 局 授 予 一 般 授 權 ， 以 分 配 、 發 行 、

授 出 、 分 派 及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理 本 公 司 的 額

外 股 份 ， 該 等 額 外 股 份 的 數 量 不 得 超 過 此

項 決 議 案 通 過 日 期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

的 百 分 之 十 。 #  

4,533,160,576 
(93.6501%) 

307,370,917 
(6.3499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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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 通 決 議 案 

票 數(%) 

贊 成 反 對 
6. 
 
 
 

向 董 事 局 授 予 一 般 授 權 ， 以 購 回 本 公 司 的

股 份 ， 所 購 回 的 股 份 不 得 超 過 此 項 決 議 案

通 過 日 期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百 分 之

十 。 #  

4,840,363,700 
(99.9984%) 

79,208 
(0.0016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7. 在 第  5  及  6  號 決 議 案 獲 得 通 過 的 條 件

下 ， 延 伸 根 據 第 5 號 決 議 案 授 予 董 事 局 以

行 使 分 配 、 發 行 、 授 出 、 分 派 及 以 其 他 方

式 處 理 本 公 司 的 額 外 股 份 的 權 力 ， 藉 以 加

入 相 當 於 本 公 司 所 購 回 股 份 的 總 數 。 #  

4,532,689,457 
(93.6414%) 

307,785,370 
(6.3586%) 

對 本 決 議 案 的 贊 成 票 超 過 50%， 因 此 本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為 一 項 普 
通 決 議 案。 

 

# 決 議 案 全 文 載 於 週 年 大 會 通 告 內 。 

 

附 註 ﹕ 

(1)  賦 予 持 有 人 出 席 週 年 大 會 及 在 大 會 上 就 各 項 決 議 案 表 決 的 權 利 的 股 份 
總 數 ：5,840,602,047 股 。  

(2)  賦 予 持 有 人 出 席 週 年 大 會 但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
則 (「 上 市 規 則 」) 第 13.40 條 所 載 須 放 棄 表 決 贊 成 決 議 案 的 權 利 的 股 份 總 
數 ： 零。 

(3) 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須 放 棄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持 有 人 所 持 股 份 總 數 ： 零。 

(4)  本 公 司 的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擔 任 監 票 人 。 

承 董 事 局 命
公 司 秘 書   

馬 琳       
 
 
香 港 ，2015 年 5 月 20 日 



 

 

 4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﹕ 

董事局成員﹕錢果豐博士(主席)**、梁國權 (行政總裁)、陳黃穗*、陳阮德徽博士*、

鄭 海 泉 * 、 方 敏 生 * 、 方 正 博 士 * 、 何 承 天 * 、 關 育 材 * 、 李 李 嘉 麗 * 、 馬 時 亨 教 授 * 、  
文禮信 * 、吳亮星 * 、石禮謙 * 、鄧國斌 * 、陳家強教授 (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)**、 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(張炳良教授 )**  、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工務 )(韓志強 )**及運輸署  
署長(楊何蓓茵)** 

執行總監會成員  ﹕梁國權、張少華、金澤培、羅卓堅、馬琳、鄧智輝、黃唯銘及 
楊美珍 

*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
** 非 執 行 董 事  

 
本 公 告 以 英 文 及 中 文 發 出 。 中 、 英 文 版 如 有 任 何 歧 義 ， 概 以 英 文 版 為 準 。  
 
 


